
 

 

 

 

 

 

 

 

 

 

 

 

 

 

 

 

 

 

 

 

 

 

 

 

 

 

 

 

 

 

國立中興大學專任教師兼職違反聘約案作業流程 

事實需再查 

明或程序瑕 

疵 

專任教師違反本校專任教

師聘約第4點及專任教師校

外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第 10

點規定，未經學校同意在校

外兼職、兼課，有具體事證

或經相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Y 

結案 

N 
學校自教師評

審委員會決議

作成之日起 10
日內報教育部

核准同時以書

面附理由通知

當事人並教示

提起申訴之方

法、期間與受理

單位等。 

學校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 

N 

Y 

教育部審理

是否核准 

結案 

程序瑕疵 

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並依

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

法、期間與受理機關。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於教育

部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

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1.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時應讓當

事人有陳述意見機會(書面通知

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

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提書

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等)
並注意文書之送達（以足供存

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人） 
2.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

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

委員會所作決議與法令規定顯

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

更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對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有類此情形者

亦同。 
3.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

22條規定：「專任教師如發生解

聘、停聘、不續聘情事，應經

系、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

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

過，但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規定情

事之一者，應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之審議通過，

詳述理由送請校長核定，轉報

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院聘教師免經

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逐級召開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是

否做出解聘停聘

或不續聘之決議 

學校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 

※注意事項： 

一、依教育部 89 年 5月 31日臺(89)人(三)字第 89049423 號書函略以，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教師之紀律，各級學校依其所知悉之具體事證，

認為教師有構成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事由之可能時，應速即依法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如作成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

並應依程序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不得藉故拖延；期間該教師如有辦理應即退休或提出申請退休尚未核定生效者，應依其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之結果，審慎處理。 

二、涉案教師如於審議期間申請退休，除應依上開函釋規定辦理外，其退休生效日不得與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生效日競合。 


